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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作为保证金协议
郑州商品交易所资产作为保证金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依据《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结算管理办法》）制定，是会员通过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系统申请办理资产作为保证金时，与郑商所约定的相关事项。本协议条款发生变更时，由郑商所在系统中公布。
    第一条 期货公司会员以资产向郑商所申请办理作为保证金的，须经客户（资产所有人）授权。并向郑商所系统提交由客户(资产所有人)出具的《郑州商品交易所客户资产作为保证金专项授权书》扫描件（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除外）。
    非期货公司会员以资产向郑商所申请办理作为保证金的，须以自己的名义提交资产作为保证金申请。
    第二条 会员提交资产作为保证金申请并经郑商所审核后不得撤销。
    第三条 郑商所仅受理会员当日提交的资产作为保证金申请。经郑商所审核、办理后，当日通过郑商所会员服务系统反馈会员审核结果与办理结果。
    第四条 资产作为保证金期内，郑商所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调整资产作为保证金金额及实际可用金额。
    会员自有配比货币资金不足时，郑商所有权按照资产作为保证金配比规定，即时对会员资产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用金额作相应调减；会员增加货币资金时，郑商所按照配比规定，即时调增其实际可用金额。
    资产的基准计算价值逐日调整；郑商所有权依据市场风险情况，调整资产的基准计算价和会员资产作为保证金的金额。
    第五条 资产作为保证金期间，出现《结算管理办法》规定的调整或取消资产作为保证金金额的情况，以及发现业务经办会员或者客户（资产所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嫌疑时，郑商所有权取消会员资产作为保证金的额度。
    取消资产作为保证金额度的当日，郑商所减少会员保证金，并通知会员补足应交保证金。会员接到郑商所通知后，应及时追加保证金。保证金满足结算要求的，郑商所予以办理该笔资产作为保证金解除手续。
    第六条 郑商所依据本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约定调整或取消会员资产作为保证金额度后，会员出现保证金不足又未及时追加的，郑商所有权按照相关规定对其采取措施。因郑商所采取措施造成会员出现损失的，由会员自行承担；造成郑商所损失的，郑商所有权将作为保证金的资产参照市场价格变现或兑现并从中优先受偿。郑商所受偿结束前，会员资产作为保证金的法律关系不予解除。
    第七条 在资产作为保证金期间或期满，资产作为保证金的解除办理按照《结算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条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郑商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会员点击“同意”按钮并提交申请的，视同接受本协议，并同意按《结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